
考試院文官制度研究發展小組專案小組第二十三次曾議紀錄

書籍目錄 : 研究報告彙編

書名 : 考試院文官制度研究發展專案小組研究報告彙編

目錄 : 參、附錄

章節 : 二、考試院文官制度研究發展專案小組歷次會議紀錄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〈星期三〉下午四時

地　點：本院玉衡樓四樓第四會議室

出席者：陳水逢　張鼎鍾　施嘉明　城仲模　王執明　譚天錫

　　　　吳容明　朱武獻　林昌明　郭仁和　高秀真　張明輝

　　　　陳火生　許濱松　黃雅榜　劉文隆　劉正男　呂海嶠

　　　　呂育誠

主　席：趙其文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紀錄：王妙璋

　　　　　甲、報告事項

一、主席報告〈節略〉：

　　　　　公務員的保障，為憲法研定本院主要職掌之一，為落實此一

職掌，

　　　特於本院組織法修正案中，建議增設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。立法院法

制

　　　委員會審議本院組織法修正案時，初步同意本院成立此一委員會，

其

　　　中有關培訓之職掌與行政院有關;有關保障之職掌則與司法院有關，

　　　而本次會議要討論的是有關保障這個部分。綜觀我國目前保障制度

　　　在司法體系方面顯得相當完整；而在行政體系方面則比較零散，

迄今

　　　沒有一個統籌全局的有關保障的法規。因此，本專案小組有一個初

步

　　　方案，即在不影響司法院職權的大前提下，將公務員之保障由現

行訴

　　　願法中抽出，使本院公務員培訓暨保障委員會為行政救濟之最終

機關，



　　　公務員對該委員會之裁定不服時，始可提出司法救濟。本專案小組

對

　　　此曾有書面研究資料，已事先送請各位審議內容，是否要適？請

公懲

　　　會林委員、行政法院高評事、司法院郭處長及法務部張先生不吝指

正。

高評事秀真發言〈節略〉：

　（一）日本方案對公務員之保障採訴訟前置程序，即有關公務員保障

事項，

　　　　保障委員會為行政系統之最終救濟機構，這樣的構想蠻好的，

不會

　　　　有紛歧不同之決定，可以統一事權。而且將來案件進入司法救濟

程

　　　　序時，我們處理起來也比較清爽、明朗，並且有一個準繩。

　（二）報告第九頁中將公務員救濟程序分為三個部分，即非懲戒性質

之處

　　　　分經由復審、再復審後，再由行政法院審理：考績免職處分、重

大

　　　　影響之懲戒處分經由復審、再復審後，再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

議，

　　　　此與司法院之內部分工不盡符合。目前司法院之內部分工大致為

凡

　　　　屬公務員懲戒法所規定事項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，至於其

他事

　　　　項，如考績免職部分則是由行政法院審理。

　（三）報告第十一頁中「再復審之貫徹設計」部分中提及為顯示公務員

保

　　　　障委員會再復審功能之公信力並貫徹落實，再復審之決定應可

參照

　　　　公務員懲戒法第二十八條規定，再復審決定後，應即執行，惟

是否

　　　　要適？值得考慮。蓋再復審決定後行政程序固然終結，然司法救

濟

　　　　程序尚未終結，是否可以執行？對於公務員保障是否確實落實，

值

　　　　得商榷。

林委員昌明發言〈節略〉：

　（一）報告第九頁中依政府對公務員所為行政處分之性質，分為非懲



戒性

　　　　質處分、考績免職處分及重大影響之懲戒處分等三種。個人以為

可

　　　　否更具體分為二類，即憲法所規定之基本權利〈非懲戒性處分〉

因

　　　　行政處分受到侵害時，可行使公法上訴願、再訴願及行政訴訟之

權

　　　　利，尋求救濟，有關行政訴訟部分由行政法院來審理：另因違

反官

　　　　規之懲戒處分之救濟，則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來審理，這樣劃

分的

　　　　話就很清楚了。基本上個人同意高評事的意見。

　（二）考試院對於公務員之保障有這樣的構想，個人原則上很同意。另

主

　　　　席再三強調保障委員會的設計一定會以尊重司法院職權為考量

前提，

　　　　個人亦深表感謝。

郭處長仁和發言〈節略〉：

　　　　　個人除同意林委員、高評事的意見外，並認為本方案對公務人

員

　　　保障的構想蠻好的。惟上開報告將保障的對象定位於狹義公務員範

圍，

　　　則學校教職員部分就不包括在內，那將來是否要另外設計一套相

關制

　　　度使其有申訴管道，以示公允，提請各位參考。

主席引言〈節略〉：

　（一）根據本院送請立法院審議之公務人員保障法草案第二一條規定，

保障

　　　　的對象限於狹義公務員範圍。不過本人的看法和郭處長一樣，既

然

　　　　本院是全國最高人事主管機關，要成立一個保障委員會，保障

的對

　　　　象就不能僅侷限於狹義的公務員範圍：的該兼容併包，以公務

員服

　　　　務法第二十四條所規範之公務員範圍最為安適。因此，依本人的

構

　　　　想，將來的保障法應該是「公務員保障法」而非「公務人員保障

法」。



　（二）本專案小組的構想，未來的保障制度將分二個部分，有關人民

權利

　　　　保障部分的救濟方式係採訴願、再訴願、行政訴訟，依訴願法、

行

　　　　政訴訟法規辦理：有關公務員權利保障部分的救濟方式則採復

審、

　　　　再復審此二階段，依公務員保障法規定辦理，再不服則提出司

法救

　　　　濟，上開構想不必修正訴願法，但有關公務員保障部分則須由

訴願

　　　　法中抽離。至於司法院將來修正訴願法、行政訴訟法的構想為何

　　　　本院自當尊重，並全力配合。

　（三）剛才高評事擔心保障委員會作了再復審的決定後，因後面還有

司法

　　　　救濟程序並未確定，則再復審決定恐無法執行。關於這點我們將

來

　　　　會作一個設計，即對再復審決定不服者須於一定期間內提起司

法救

　　　　濟程序，否則即確定執行。

張明輝先生發言〈節略〉：

　（一）個人對於考試院要設計一套單行的公務人員保障制度的構想，

原則

　　　　上是非常支持與贊成。惟依據憲法規定司法權及考試權各有範疇

　　　　兩者分際如何？允宜詳加研究和考慮。

　（二）本方案建構的公務人員保障制度與現行公務人員保障制度間之

關係，

　　　　究係相容的或排他的，因未見具體條文，特提出請教。

　（三）有關公務人員保障事項的範疇當大，本部原則上是參與法制方

面的，

　　　　有關人事行政方面建議邀請人事行政局表示意見。

主席引言〈節略〉：

　　　　對於張先生提到將來公務員保障制度是否保留現有的規劃與設

計，

　　本專案小組業已構思將現行其他有關公務員保障之法規透過修法程

序

　　予以廢止，不採雙軌制。將來公務員權益因行政處分受到侵害，即依



　　公務員保障法尋求救濟。

林委員昌明二次發言〈節略〉：

　　　　資料後段錄有各國公務人員權利保護概況，其中均提到仲裁機

關，

　　不知公務人員保障委員會是否設有類似組織？如果有的話，個人謹

提

　　以下意見供大家參考：１時下的觀念，對仲裁機關仲裁的威信咸認

有

　　問題。２公務人員保障制度藉由訴願、再訴願或復審、再復審等行政

　　救濟及司法救濟程序已能落實，不必要設立仲裁機構，增加周折。

主席引言〈節略〉：

　　　　仲裁制度的建立須以公務員團體或協會組織之存在為前提，我

國

　　目前沒有類似組織。因此，本專案小組研究公務員保障制度的重點係

　　在於如何將現行公務人員保障規定融合為一，並從訴願法中將公務

員

　　部分抽離，至於有關仲裁制度的規範就沒有考慮的那麼深遠。

許教授濱松發言〈節略〉：

　　　　茲謹就書面資料提供幾點意見供各位參考：１申訴部分，個人

以

　　為應該包括身分處分、不利處分及工作保障，甚至還要包括其他部分

　　譬如升遷等方面。２資料第三頁中使用職務保障這個名詞，容易與工

　　作保障混淆，應更正為身分保障較為要適。３資料第三頁中提到協議

　　仲裁制度，個人以為我國目前尚無公務員團體及協會組織，公務員

保

　　障事項範圍似不宜放得如此寬。４資料第九頁所提之，非懲戒性質之

　　處分是否指對工作保障而言，如果是的話，那就不宜提行政法院審

理，

　　因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四三號及二九八號解釋，屬懲戒性

之

　　身分處分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管轄，但其他案件最好依憲法精神歸

考

　　試院管轄。「公務人員保障委員會委員宜由公正人士出任，該委員會

　　審理案件完竣後，應將審理報告書提請考試院院會決議。至於考試院

　　院會決議後是否為最終處分，國外有不同作法，如日本人事院除涉

法



　　律案件，否則便為最終決定：英國則仍需尊重機關首長行政權。個人

　　認為依憲法增修條文之精神，除非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九

八

　　號解釋應回歸懲戒權之特別情形，否則考試院可作最終決定。６將來

　　適用人員範圍應將聘任。聘用涵蓋在內。７報告中第四頁「三、我國

　　現行公務人員保障有關規定」太簡略，內容仍有遺漏。８報告內容引

　　用外國制度有錯誤疏漏部分應再經訂正。

施委員嘉明發言〈節略〉：

　（一）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規定本院掌理公務人員保障事項，惟

將公

　　　　務人員保障委員會保障之對象定位在廣義公務人員範圍，是否

要適？

　　　　允宜先作政策性考量。

　（二）本院於行憲幾十年來保障權一直未行使，保障規定散見於各法

規。

　　　　因此公務員對此一委員會勢必期望很深，惟依「訴願前置主義」

之

　　　　精神，保障需經冗長程序，如何能發生即時補救功能？

　（三）隨著政黨政治的發展，文官中立愈趨重要，惟文官是否中立則

又端

　　　　賴於公務人員之保障是否落實。因此，建請公務人員保障委員會

能

　　　　受理有關考績、升遷、調動、工作指派不介之申訴，俾資落實公

務

　　　　人員之保障。

許教授濱松第二次發言〈節略〉：

　（一）憲法對於「公務員」、「公務人員」意義之界定並不是很嚴謹，雖

　　　　然增修條文第十四條規定考試院掌理公務人員保障事項，惟個

人以

　　　　為並不表示保障的對象侷限於狹義公務員範圍，定應以公務員

基準

　　　　法所定之定義為準。

　（二）除考績丁等與記二大過之情形者需至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外，

對

　　　　公務員懲處部分，考試院仍應作為不利處分申訴之掌理機關。

吳秘書長容明發言〈節略〉：

　（一）本次會議資料發送較遲，下次開會建議提前發送，以利研究。

　（二）本院組織法修正草案於立法院上次會期中已一讀通過，初步同



意本

　　　　院成立公務人員培訓暨保障委員會，其中有關公務人員保障內

涵與

　　　　定位列未盡明確，希望藉由大家的討論有所釐清後，再將公務

人員

　　　　保障法由立法院撤回重修，俾與該委員會組織條例相結合。

朱主任秘書武獻發言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方案中有關公務人員之權利救濟方式擬以復審、再復審取代訴願

　　　　再訴願之構想，與憲法第十六條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

第二

　　　　九八號、三二三號解釋有否抵觸，應予詳慎考慮。

　（二）將來行政訴訟制度改為雙軌制後對本方案之構想會有怎樣的影

響，

　　　　允宜預為規範配合。

　（三）將公務人員保障委員會保障之對象定位於廣義公務員，則未納

入銓

　　　　審範圍者將如何救濟？其所能發揮功能應予研究。

陳參事火生發言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在報告之結構上可增列一章節，對七十九年送立法院審議之公

務人

　　　　員保障法草案作一檢討。

　（二）將來公務人員保障法自立法院撤回重擬時，個人以為在法制的

建立

　　　　上要有前瞻性，不宜太保守。有關公務人員團體、仲裁及生活條

件

　　　　保障均應從積極而去規範。

二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

　　　　　乙、討論事項

案由：公務人員保障內涵與定位之釐清。

結論：

　　一、本方案之研擬以不影響司法院之職權為前提。

　　二、不修正訴願法，將公務員權利保障部分自該法抽離，使公務人員

　　　　保障委員會為行政救濟之最終機關，公務員對該委員會之裁定

不

　　　　服時，始可提出司法救濟。

　　三、公務人員保障之對象宜定位於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所規範之

　　　　公務員。



　　四、將有關公務人員考績、升遷不全等之申訴，納入保障範圍。

　　　　　丙、臨時動議〈無〉

散會：下午五時四十分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席　趙　其　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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